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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上海市質量技術監督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hzj.gov.cn/art/2013/12/24/art_21541_14539.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印发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的通知关于印发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的通知关于印发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的通知关于印发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处室： 

  现将《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改革工作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3 年 12 月 24 日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改革措施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关于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国

质检通〔2013〕503 号）精神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实际需要，上海市质量技术监

督局本着改革创新、先试先行的原则，就自由贸易试验区质量技监工作提出如下

10 条改革措施： 

  一、在综合监管模式方面 

  1.建立以企业质量自我声明、流通环节抽样检验、风险监测、质量申投诉处

理、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对为主要内容的产品质量综合监管模式。 

  2.构建基于风险的特种设备分类监管模式；推进以电梯制造单位为主的专业

化、规模化电梯维保模式；推动市场化运作的基于物联网技术应用的电梯远程监

测和电梯综合责任保险的全面试点；授权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自由贸易试验区

分局（以下简称自贸试验区分局）成立特种设备应急处置机构，提升电梯等特种

设备事故调查处理和突发性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二、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 

  3.改革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制度，对能通过市场调节、企业自律保障产品质量

安全的许可事项，转变审批方式，简化审批环节。 

  4.委托自贸试验区分局直接受理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资质审批申请，简化行政

事务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5.建立以计量认证为基础的检验检测机构资格认定制度，推动政府相关部门

在资格许可时直接采信计量认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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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对除食品检验机构、机动车安检机构、司法鉴定机构等涉及公共安全、生

态环境保护和直接关系人生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领域以外的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实行告知承诺制。 

  7.取消中小企业计量检测保证能力评定等行政审批事项；对部分行政许可实

行告知承诺制，先行在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签发、建立社会公正计量行（站）等

许可事项上试点。 

  8.授权由自贸试验区分局受理实施部分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事项，包括特种设

备生产（包括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单位的资格许可，办理特种设备

使用登记和安装改造修理施工告知等。 

  三、在服务区内企业发展方面 

  9.改革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建立并实施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和

主要质量指标信息公开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10.发挥组织机构代码作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作用。收集、整理、分析企

业质量数据，为消费预警、缺陷召回等工作提供决策依据，并逐步实现与外部监

管信息的互通、交换和共享，为区内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供数据支持。并进一步

完善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和企业设立的“一表申报，一口受理”机制，为

企业提供便捷、高效服务。 

 

 

 


